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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修訂 公司章程的公告 
 
為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，規範公司運作，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》、《中華人民共和國

證券法》、《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》等 有關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規定，結合公司

實際情況，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「本公司」或「公司」）於 2022 年 12 月

9 日召開第七屆董事會 2022 年第 20 次臨時會議，審議通過了《關於變更註冊資本並修訂公

司章程 的議 案》，同 意 對現行 《公 司章 程》 中 涉及註 冊資 本、 股份 回 購、獨 立董 事設 置等相

關條款進行修訂，具體如下： 
 
一、變更 註冊資本 
2022 年 11 月 21 日公司 決定回購 13 名激勵對象（離職）合計持有的 114 萬股已獲授但尚 未

解 除 限 售 的 A 股 限 制 性 股 票 。 回 購 前 公 司 股 份 總 數 26,329,312,240 股 ， 註 冊 資 本 人 民 幣

2,632,931,224 元，回購後股份總數為 26,328,172,240 股，註冊資本人民幣 2,632,817,224 元。

具體詳見公司於 2022 年 11 月 21 日在聯交所披露易網站披露的公告。 
 
二、修改 《公司章程》部份條款 
根據公司實際情況，對《公司章程》的部份內容進行修訂，具體如下： 
 

修訂前 修訂後 
第四條 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公司董事長 。 第四條  公司法定代表人為 公司總裁 。 
第十條  公司的經營宗旨是：立足中國，面

向全球，以金、銅、鋅 等礦產資源勘查和開

發為主業，適度延伸與之關聯的產業；堅持

礦產資源優先戰略和成本領先戰略，堅持國

際化、項目大型化和資產證券化相結合，進

一步強化創新為核心的競爭力；堅持市場準

則和科學管理相結合，以人為本，推動紫金

第十條  公司的經營宗旨是：堅持「開 發礦

業、造福社會 」，立足中國，面向全球，以金、

銅、鋅、鋰 等礦產資源勘查和開發為主業，

適度延伸與之關聯的產業，為人類美好 生活

提供低碳 礦物材料；堅持礦產資源優先戰略

和成本領先戰略，堅持國際化、項目大型化

和資產證券化相結合，進一步強化創新為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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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 業 文 化 優 秀 元 素 和 國 際 化 規 則 的 有 效 融

合，打造安全和環保及生態品牌優勢，為社

會、員工、股東和企業其他關聯方創造更大

價值，實現「綠色高技術超一流國際礦業集

團」總目標。 

心的競爭力；堅持市場 準則和科學管理相結

合，以人為本，推動紫金企業文化優秀元素

和國際化規則的有效融合，打造安全、環保

及生態品牌優勢；堅持共同發展 的價值觀，

為社會、員工、股東和企業其他關聯方創造

更大價值，實現「綠色高技術超一流國際礦

業集團」總目標。 
第十七條  公司現股本結構為：公司已發行

的普通股為26,329,312,240股，每股面值人民

幣0.1元，其中內資股為20,592,372,240股，約

佔 公 司 發 行 普 通 股 總 數 的 78.21% ； H 股 為

5,736,940,000股 ， 約 佔 公 司 發 行 普 通 股 總 數

的21.79%。 

第十七條  公司現股本結構為：公司已發行

的普通股為26,328,172,240股，每股面值人民

幣0.1元，其中內資股為20,591,232,240股，約

佔 公 司 發 行 普 通 股 總 數 的 78.21% ； H 股 為

5,736,940,000股 ， 約 佔 公 司 發 行 普 通 股 總 數

的21.79%。 
第 二 十 條  公 司 的 註 冊 資 本 為2,632,931,224
元人民幣。 

第 二 十 條  公 司 的 註 冊 資 本 為2,632,817,224
元人民幣。 

第 九 十 條  下 列 事 項 由 股 東 大 會 以 特 別 決

議通過： 
 
（二）回購本公司股票； 

第 九 十 條  下 列 事 項 由 股 東 大 會 以 特 別 決

議通過： 
 
（二）回購本公司股票，但本 章程第二 十六

條第一款 第（三）、（五）、（六）情形除

外 ； 
第一百一十條  公司設董事會，董事會由13
名董事組成，其中獨立董事不少於5名（含5
名）。董事會設董事長1人，根據需要設副董

事長1-2人。 

第一百一十條  公司設董事會，董事會由13
名董事組成，其中獨立董事6名。董事會設董

事 長1人 ， 根據 需 要設副 董 事長1-2人 ，設 獨

立董事召 集人1人。 
第一百一十五條  董事會對股東大會負責，

行使下列職權： 
 
（七）擬訂公司重大收購、收購本公司股票

或者合併、分立、解散及變更公司形式的方

案； 
 
（八）在股東大會授權範圍內決定公司對外

投資，收購出售資產、資產抵押、對外擔保

事項、委託理財、關聯交易、對外捐贈等事

項； 
 

第一百一十五條  董事會對股東大會負責，

行使下列職權： 
 
（七）擬訂公司重大收購、收購本公司股票

或者合併、分立、解散及變更公司形式的方

案； 
 
（八）決定根據 本章程第二十六 條第一款第

（三）、（ 五）、（六）項規定的 情形回購

本公司股 份； 
 
（九）在股東大會授權範圍內決定公司對外

投資，收購出售資產、資產抵押、對外擔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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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項、委託理財、關聯交易、對外捐贈等事

項； 

第一百一十八條  董事長行使下列職權： 
 
（四）簽署董事會重要文件和其他應 由公司

法定代表 人簽署的其他文件 ； 
 
（五）行 使法定代表人的職權； 
 
（六）提議召開董事會臨時會議； 

第一百一十八條  董事長行使下列職權： 
 
（四）簽署董事會重要文件； 
 
（五）提議召開董事會臨時會議； 
  

第 一 百 二 十 四 條  公 司 設 董 事 會 秘 書1名 。

董事會秘書為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。鑒於公

司在境內外兩地上市，同時在香港設立公司

秘書，協助董事會秘書處理香港證券事務。 

第 一 百 二 十 四 條  公 司 設 董 事 會 秘 書1名 ，

由董事會 聘任或者解聘，董事會秘書為公司

的高級管理人員。鑒於 公司在境內外兩地上

市，同時在香港設立公司秘書，協助董事會

秘書處理香港證券事務。 
第一百二十八條  公司總裁對董事會負責，

行使下列職權： 
 
（十）負責組織領導公司內部控制的日常運

行； 
（ 十 一 ） 公 司 章 程 和 董 事 會 授 予 的 其 他 職

權。 
 

第一百二十八條  公司總裁對董事會負責，

行使下列職權： 
 
（十）負責組織領導公司內部控制的日常運

行； 
 
（十一 ）行使法定代表人的職權，簽署應由

法定代表 人簽署的相關文件； 
 
（ 十 二 ） 公 司 章 程 和 董 事 會 授 予 的 其 他 職

權。 
第 一 百 二 十 九 條  公 司 總 裁 列 席 董 事 會 會

議 ； 非 董 事 總 裁 在 董 事 會 會 議 上 沒 有 表 決

權。公司總裁應制定總裁工作細則，報董事

會批准後實施。 

第 一 百 二 十 九 條  公 司 非 董 事 總 裁 列 席 董

事會會議，在董事會會議上沒有表決權。公

司總裁應制定總裁工作細則，報董事會批准

後實施。 
第 一 百 三 十 三 條  監 事 會 成 員 由 三 名 股 東

代表，兩名 公司職工代表組成。股東代表由

股東大會選舉和罷免，職工代表由公司職工

民主選舉和罷免。 

第 一 百 三 十 三 條  監 事 會 成 員 中 應 包 含2名

公 司 職 工 監 事 及1名 外 部 監 事 ， 職 工 監 事 由

公司職工民主選舉和罷免。 

 
除以上條款的修改及部份文字調整外，公司章程其他內容不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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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事項須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後方可生效。公司董事會將根據股東大會授權辦理相

關工商變更登記事宜。 
 
本公告分 別以中英文刊載。如中 英文有任何差異，概以 中文為準。 
 
本公司董 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 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， 務須謹慎行事。 
 

 
 
2022 年 12 月 11 日 中國福建 
*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


